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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SANDS CHINA LTD.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28）

向有關債券持有人發行的股份數目
及

已發行股本

董事會欣然公佈，上市後，待有關債券強制及自動轉換為股份後，本公司將向有關債
券持有人配發及發行合共497,865,084股股份。緊隨全球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及有關
債券強制及自動轉換為股份後，本公司將擁有 8,047,865,084已發行及流通股。 

茲提述金沙中國有限公司（「本公司」）就全球發售及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而刊發的日
期為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
所用詞彙與招股章程內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公佈，上市後，待有關債券強制及自動轉換為股份後，本公司將向有關債
券持有人配發及發行合共497,865,084股股份。根據有關債券的條款及條件，該等股份數
目乃根據將有關債券的本金金額600,000,000美元按1.0000美元兌7.7501港元的滙率（為上
市日期之前第三日的滙率，此滙率乃按有關債券的條款及條件釐定）轉換為港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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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全球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及有關債券強制及自動轉換為股份後，(a)本公司將擁
有 8,047,865,084已發行及流通股；及(b)本公司的股權架構（假設VVDI (II)授予包銷商的超
額配股權未獲行使）將如下：

股東 股份數目
佔股權的

概約百分比

VVDI II 5,657,814,885 70.3%
有關債券持有人(1) 497,865,084 6.2%
CDC 22,185,115 0.3%
其他公眾股東(2) 1,870,000,000 23.2%

合計 8,047,865,084 100.0%

附註：

(1) 這指如招股章程所述，上市後待有關債券強制及自動轉換為股份後，向有關債券持有人發行的股份數目。

(2) 這包括若干有關債券持有人根據國際發售認購的額外股份。經計及有關債券持有人根據國際發售認購的股份
後，各有關債券持有人持有的股份總數少於本公司緊隨全球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及有關債券強制及自動轉
換為股份後已發行股本的10.0%。

代表董事會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Sheldon Gary Adelson
主席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 Steven Craig Jacobs 及 Stephen John Weaver；非執行董事 Sheldon Gary 

Adelson、Jeffrey Howard Schwartz 及 Irwin Abe Siegel；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Iain Ferguson Bruce、張昀及唐寶麟(David 

Muir Turnbull)。

*　僅供識別


